
附件1
岳阳楼区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公共安全隐患整治                                         
项目单位  楼区各乡办、社区                                      
主管部门  岳阳市岳阳楼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18年4月18日

岳阳市岳阳楼区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陶小兵
	联系电话
	 8621256

	项目地址
	 楼区各乡、办、社区
	邮  编
	 414000

	项目起止时间
	2017年01月01日——2017年12月31日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250.65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250.65
	实际支出

（万元）
	250.65
	结余（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250.65
	县市区财政
	 250.65
	县市区财政
	 250.65
	县市区财政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万元）
	会计凭证号
	备注

	监理费
	 
	
	

	设计费
	 
	
	

	工作经费
	250.65 
	
	

	施工费
	 
	
	

	
	
	
	

	
	
	
	

	
	
	
	

	支出合计
	250.65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全区重大安全隐患整治 
	 已完成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重大安全隐患100处 
	20
	20

	
	
	质量指标
	 安全隐患稳定性
	10
	10

	
	
	
	
	
	

	
	
	时效指标
	项目资金如期使用 
	10
	10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按计划控制
	10
	10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满足经济性要求并达到预期目标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按上级要求紧张有序进行
	10
	10

	
	
	
	
	
	

	
	
	生态效益

指标
	/
	/
	/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
	10
	10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评价等次
	 优秀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李永红
	局长
	楼区安监局
	李永红

	陶小兵
	副局长
	楼区安监局
	陶小兵

	匡意云
	副局长
	楼区安监局
	匡意云

	陈辉
	总工程师
	楼区安监局
	陈辉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王飞                    联系电话：8621256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项目基本情况

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安全生产工作实际，依据《安全生产法》和《岳阳市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暂行规定》，设立市级重大安全隐患整治专项资金，着力推动全市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强化安全基础建设。

说明项目主管部门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 
岳阳市岳阳楼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是重大安全隐患整治专项的项目主管部门，在项目管理中主要负责：确定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向和支持重点，制定年度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执行已经批复的专项资金支出预算；提出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并按照批复的绩效目标对专项资金实施绩效管理；建立和管理专项资金项目库，组织项目申报、评审、验收和公示，监督指导项目实施。

 （三）资金分配的方法及考虑因素

申报项目采取初审、专家评审、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审计等方式，按照据实据效分配原则，依据相关政策标准，对通过审核的重大安全隐患整治项目进行支持。对出现的危及公共安全重大隐患的紧急情况，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可安排专项资金先行处置，事后再对资金予以清算。

 （四）项目目标

2017年计划整治重大安全隐患100处，对其中因规划不合理、管理主体多样等造成的安全距离不足，包裹、占压管线等且符合财政资金支持方向的隐患整治项目给予适当补贴。全年安排安全隐患整治专项资金合计250.65万。重点解决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威胁的重大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五）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重大安全隐患整治专项资金年初预算378万元，实际执行补助资金250.65万元，主要用于山体滑坡打驳岸，维修护栏、围墙、农村道路交通等重大安全隐患的整治，及时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安全隐患，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确保了城市安全、社会安定、市民安宁。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１.项目管理和验收有待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的跟踪督导需要加强，在项目完成验收时，各整治隐患的种类不同，存在衡量标准不一致的问题。
     2.资金执行进度有待加快。由于2015年是该项目第一年执行，且部分区（市）县项目完成后，提交验收资料不及时，导致执行进度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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